
60多岁的陆先生随旅行社赴
泰国旅游， 不料在巴厘岛不顾风
浪很大，且不听从导游劝阻，下海
游泳时遇水中杂物致右锁骨骨
折，被迫中断旅游。 回国后，陆先
生起诉， 要求旅行社赔偿商务舱
机票款、 团费损失共计24700余
元。法院审理后认定，陆先生作为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应对自己
受伤，承担主要责任，最终按20%
的责任比例， 判决旅行社给付陆
先生机票款、 团费损失共计4100
余元，现案件已画上句号。

风浪中老人下海受伤

2015年1月16日 ， 陆先生及
妻子与青年旅行社签订由北京至
巴厘岛七日游的旅游合同。 1月
21日， 旅游团队抵达梦幻海滩，
陆先生向青年旅行社领队询问是
否可以游泳， 领队答复 “今天风
浪比较大， 尽量不要下海游泳，
如要游泳注意安全。” 随后， 陆
先生下海游泳。 不料游泳中， 陆
先生遇漂浮的木棍， 造成右锁骨
粉碎性骨折、 肋骨骨折。 陆先生
及妻子只好被迫中止旅行。 不仅
如此， 由于身体不便需要平卧，

陆先生还花费10518元购置了1张
商务舱机票回国。 归国后， 陆先
生向朝阳法院提出诉讼， 要求旅
行社承担自己的经济损失， 包括
自己与妻子的旅游团费共14200
元 ， 和商务舱机票款 10518元 ，
总计24718元。

庭审中， 旅行社辩称， 陆先
生受伤属意外事件。 按照行程，
旅行社没有安排陆先生游泳， 只
是观看。 事发当天风浪很大， 陆
先生曾向领队提出要求下海游
泳 ， 领队明确告知不要下海游
泳。 但陆先生不顾安全提示， 执
意下海， 并在游泳过程中被海浪
拍打造成身体伤害 ， 属意外伤
害。 陆先生在意外伤害保险范围
内获得了赔偿。 旅行社已按旅游
合同及行程约定提供旅游服务，
不存在服务质量问题； 陆先生受
伤并非旅行社侵权造成， 旅行社
已经尽到安全提示义务， 且事发
后积极实施了救助义务； 商务舱
机票的发生、 陆先生后续旅游项
目没有完成， 均是基于陆先生自
身原因而产生， 故旅行社不同意
陆先生的诉讼请求。 青年旅行社
就其已提示旅游者不要下海游泳
的主张， 未向法院举证。

旅行社担责20%

朝阳法院审理后， 根据查明
的事实， 青年旅行社在陆先生下
海游泳前进行了一般性的安全提
示 ， 履行了部分告知 、 警示义
务， 但青年旅行社应考虑陆先生
年龄较大的实际情况， 在海浪较
大的气候条件下， 更应有针对性
地对游泳可能带来的各种危险进
行充分提示和告知， 避免受伤。
鉴于青年旅行社未能完全履行义
务， 故青年旅行社应在违约责任
范围内对损害后果承担相应责
任。 而陆先生作为完全民事行为
能力人， 更应保持小心、 谨慎，
但陆先生对自身安全并未尽到审
慎注意义务， 其行为具有一定冒
险性， 故该院认为陆先生应对损
害后果承担主要责任。

鉴于上述理由， 该院认为青
年旅行社应对损害后果承担20%
违约责任为宜。 陆先生要求青年
旅 行 社 赔 偿 机 票 款 损 失 ， 对
其 合 理部分 ， 该院予以支持 。
陆先生要求青年旅行社赔偿团费
损失， 考虑到陆先生在行程中途
受伤， 必然会影响后续旅游项目

的游玩， 陆先生及其妻同行， 其
妻行程亦会受到影响， 故对于旅
游费用， 该院在考虑出游天数、
受伤情况、 责任比例等因素后酌
定退还。 据此， 判决旅行社给付
陆先生机票款 、 团费损失共计
4100余元。

陆先生不服一审判决， 提起
上诉。 2016年4月， 北京市第三
中级人民法院作出驳回陆先生上
诉， 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

外出旅游 安全第一

记者提示： 本案中， 旅行社
虽然对游客提供了书面及口头上
的安全提示， 但因为没有充分考
虑陆先生的身体状况， 也没有详
细说明游玩存在的风险， 故对陆
先生的受伤承担一定责任。 而陆
先生作为有自我保护能力的成年
人， 明知自己年龄较大， 且游泳
的行为具有危险性 ， 仍不顾危
险， 导致自己受伤。 在此记者提
示， 外出旅游时， 作为游客， 一
定要综合考量自己行为存在的风
险以及自身的能力， 谨记 “安全
第一” 的原则， 万不可抱着侥幸
的心态去冒风险。

□通讯员 詹浩

职工起诉名誉侵权未获法院支持

起 诉
据马某诉称 ， 2014年 7月 ，

其担任总务处助理兼管食堂、 物
业工作。 由于工作原因， 其与校
长李某经常发生冲撞。 2015年4
月， 其向海淀教委实名反映了李
某在工作中的诸多违法事实， 但
没想到李某在2015年4月3日的全
校例会上， 变相点名， 指向明确
的诽谤污蔑其利用管理食堂期
间 ， 只花13000元买的洗衣机给
学校报20000多元。

马某认为李某作为学校的校
长 ， 在特定的受众 ， 特定的时
间， 特定的场合， 持特定的目的
下， 未尽其应尽的注意义务， 故
意贬损其人格 ， 造成其名誉损
失， 人格降低， 导致学校老师对
其不满 ， 继而在年度老师考评
中， 年度考核不合格。 马某遂将
学校诉至法院要求在学校范围内
停止侵害， 公开恢复名誉， 公开
消除影响， 公开赔礼道歉； 判令
学校赔偿其损失500元； 判令学
校赔偿其精神抚慰金500元。

答 辩
学校则称， 其从未以法人身

份侵害过马某的名誉权。 单位法
定代表人也没有点名批评过马
某， 即使部分事实可能涉及到马
某 ， 也是法定代表人的个人行
为， 马某起诉的主体不适格。 此
外， 根据相关规定单位对其管理

的人员作出的结论或处理决定，
当事人以其侵害名誉权向人民法
院起诉的， 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故不同意马某的诉讼请求。

法院经审理查明 ， 2015年4
月3日， 李某在会议上讲话时的
表述为： “我想要跟大家说的是
啊， 那个， 算讲一个故事吧， 有
一个敢干的啊， 就在我们学校，
敢干到什么程度啊！ ……一万三
买的洗衣机， 跟学校报价两万。
APEC会议期间， 私自换车牌把
车开出去， 真敢干， 我不知道你
们敢不敢， 我不敢， 就这么一个
人， 要不是讲故事呢。”

判 决
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 李某

依职权主持会议， 其被诉言行不
足以导致马某的社会评价及社会
地位的降低， 不应构成侵害名誉
权。 故此， 法院一审判决学校不
构成侵害名誉权， 驳回了马某的
全部诉讼请求。 马某不服一审判
决， 上诉至北京一中院。

庭审中， 马某主张上述言论
是李某在2015年4月3日全校在编
教职工例会上发表的， 学校对此
不予认可， 认为是在仅有中层干
部的内部会议上发表， 但认可马
某并非学校中层干部 。 马某 称
言论中APEC期 间 换 车 牌 、 学
校 总 务 处 任 管 理 员 职 务 期 间
购 买 洗 衣 机 等 信 息 全 校 仅 其
一 人 ， 因 此 李 某 所 指 为 其 本

人 。 此外 ， 双方均认可洗衣机
购买事情处于内部调查期间， 无
相关的处理意见和决定。

一中院审理后认为， 名誉权
的侵权要件主观上要求侵权人具
有贬低他人人格的故意， 客观上
实施了贬损他人人格的行为。 学
校的法人李某依职权在全校大会
上的表述， 系其履行学校内部管
理职责的行为， 虽对未定性的事
项在公开场合表述不妥， 但仍属
于学校内部管理的范畴， 李某主

观上并无贬低马某人格的故意，
故马某上诉称学校侵犯了其名誉
权， 与客观事实不符。

另外，对于事实认定部分，马
某上诉称其并未认可洗衣机购买
事情处于内部调查期间， 因该事
实对本案是否构成侵犯名誉权无
实质上的影响， 故对于其该项上
诉主张，法院亦不予支持。故法院
终审驳回了马某的上诉请求。

作者单位： 北京市第一中级
人民法院

马某系北京市某学校员工， 其认为校长李某在全校例会上变相点名， 称其虚报购买洗衣机价格、 乱用公车。
这些说法与事实严重不符， 侵犯了其名誉权， 故将学校诉至法院， 要求停止侵害， 公开恢复名誉、 消除影响、 赔
礼道歉并赔偿其损失1000元。 近日， 北京一中院二审维持了一审判决， 驳回了马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不满校长大会点名批评

私自换车牌把车开出去， 真敢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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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社未确保游客安全担20%违约责任
□本报记者 李一然 实习生 吴嘉莉

老人不顾风高浪大下海游泳受伤

物业通知缺项
被判赔偿三千元

小区业主休假外出， 家中
无人 ， 从邻居处得知家中跑
水， 返回家中发现物业线路改
造， 房屋被淹， 遭受损失， 遂
将 物 业 公 司 诉 至 顺 义 区 人
民 法院， 要求赔偿各项损失2
万元。

起 诉
原告杨某诉称： 2014年11

月19日， 原告休假外出， 家中
无人。 于11月21日晚19点邻居
发现原告家防盗门处往外流
水， 电话通知原告说家里被水
淹泡了 。 原告从通州连夜赶
回， 发现家里所有房间被水淹
泡。 原告当即迅速进行处理，
以减少家中损失以及对楼下邻
居的影响。 原告11月19日离家
时并未看到被告贴了通知， 回
来时才发现被告于当天贴的通
知， 该通知上只是说进行线路
改造， 提醒业主在停水时段备
水， 但并没有提到加压可能造
成的安全隐患， 也没有通知业
主家里留人以便检查加压是否
成功。 而且原告外出后将自家
的水井阀门、 用电开关全部关
闭， 防备不测。 但被告施工人
员在原告家中没有人、 也没有
对原告进行电话联系的情况
下， 擅自将原告楼道里的水井
阀门打开施工。 施工完毕后，
也没有迅速将水阀关闭， 最终
原告壁挂炉由于压力过大， 导
致漏水将所有房间淹泡， 造成
原告家中所有家具 ， 部分家
电、 部分衣物、 名酒 、 中药、
米、 面， 地砖、 踢脚线等严重
受损。

此事发生后被告工程部的
负责人承认物业公司张贴的
通知存在漏洞， 让原告将损失
列清单， 以便进一步赔偿。 可
后来又拒绝承担责任， 经多次
交涉也没有结果， 故起诉到法
院， 要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因
漏水导致的各项经济损失 2
万元。

答 辩
被告某物业公司辩称： 不同

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的损失与
被告没关系，故此不同意赔偿。

判 决
法院经审理认为， 原告系

该房屋的业主， 原、 被告双方
签订 《汇龙文苑前期物业委托
服务协议》， 被告为涉诉房屋
小区业主负责提供物业服务。
物业管理企业与小区业主之间
存在相互依存的关系， 物业管
理企业应不断提升物业服务水
平和质量， 完善服务细节， 妥
善地向业主提供物业服务。 被
告在为涉诉楼房所在楼层改造
管道时， 虽张贴了通知告知业
主停水的相关事宜， 但就改造
管道加压的相关事项未提前通
知业主， 进而导致原告壁挂炉
漏水， 家中物品被水浸泡， 被
告应对原告因此次漏水事件所
遭受的经济损失承担民事赔偿
责任。 但原告主张的损失数额
过高， 法院根据现场情况酌情
确定判决被告物业公司赔偿原
告杨某损失3000元。

作者单位： 顺义区人民法院

□通讯员 王俊姬

管线改造家中无人房屋
被淹索赔两万元


